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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選送學生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實施計畫
學校及選送生各階段注意事項
1、 學校應注意事項： 
(1) 出國前階段：
1. 合作機構選用：學校得審慎選擇依人民團體法第8至11條規定核准立案，或依公司法合法登記之第三方機構（如扶輪社、獅子會、相關國際教育交流協會或服務業者）合作。該機構應提供近3年辦理實績，並與學校簽訂契約書。
2. 簽署行政契約書：學校應於選送生出國前，與該生及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訂行政契約書，並由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擔任保證人負連帶保證責任。內容明確載明修課學校、修習期間、補助金額及雙方權利義務。未依規定完成簽署者，尚不得領取補助款。行政契約書範例可參考附件7-2。
3. 選送生請撥經費原則：
(1) 選送生應持簽證費、學費及機票款等相關原始憑證、國外生活費領據及上開行政契約書向學校請款。
(2) 若選送生因國外行政流程、學期註冊時程或其他客觀因素，無法於出國前取得學費繳費證明者，學校得與學生另訂替代方案，先行以其他證明文件辦理請款作業，並於規定期限內取得正式學費繳費證明後補送。
4. 行前說明與安全教育：學校應辦理選送生行前說明會，落實安全教育與心理輔導，說明學習規劃、生活適應及權利義務事項。
5. 外交部出國登錄：學校應於學生出國前2週提醒其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https://www.boca.gov.tw）「出國登錄」網頁登錄或個人旅外聯絡資訊，以利駐外館處於緊急或必要時提供協助。
6. 基本資料通報：學校應填報選送生個人基本資料表電子檔（如附件7-1），寄送eteacher@fsvs.khc.edu.tw，俾利本署通報駐外機構，確實掌握學生國外動向與安全。
7. 計畫變更原則：經本署核定之國別、學校及第三方機構不得任意變更；如有正當理由，須經學校報本署核准後始得變更。未經核准自行變更者，喪失受補助資格，學校應將補助款全額繳回本署。
8. 學籍管理、學分列抵及課程銜接規劃：
(1) 選送生得向學校提出以「休學」或「無須辦理休學之國外（異地）學校學習」等方式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
(2)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略以，學生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取得之科目成績學分，經學校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規定者，得列抵該科目學分並登錄成績。說明如下：
A. 請參照教育部114年7月2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403669號函所檢附之「高級中等學校訂定赴國外學校學習學生返國後列抵學分作業之參考說明」（如附件7-3），規劃學生返國後學分審查與列抵作業流程。
B. 請於選送學生赴國外學校修習前，向學生及其家長充分說明前前開函所附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赴國外學校學習前』及『返國後列抵學分』之權益說明」（如附件7-4），使學生及家長事前充分了解學分列抵程序、權益及應注意事項。
C. 學生申請列抵學分時，應檢附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歷年成績證明影本（含中文譯本）、國外學歷修業起訖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以及其他與列抵學分及成績登錄相關的佐證資料（如課堂筆記、網路選修紀錄等）。請學校於學生出國前，提醒其事先確認學分列抵所需文件、驗證流程與相關駐外館處規定。
(2) 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期間：
1. 聯繫與關懷機制：
(1) 學校應每月至少1次以通訊軟體、電子郵件或視訊方式關懷並追蹤學生學習與生活情況，並可提醒學生以文字或照片記錄學習歷程。
(2) 為利本署掌握執行情形，請學校留存相關聯繫紀錄，以備不定期抽查與及提供必要協助。
2. 不可抗力因素應變處理：選送生如遇天災、戰亂、罷工、疫情、交通阻絕、政府命令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足以危及其生命、健康或財產安全，學校於取得學生同意後，檢具佐證資料報請本署核准後，得提前終止、延後或取消計畫。
(3) 返國後階段：
1. 經驗與成果分享：學校可於校內舉辦學生赴國外修課經驗分享座談會，並協助學生出席本署辦理之經驗分享或成果發表活動。
2. 成果報告與獎勵：學校請督導學生繳交心得報告及就讀國外學校期間成績單影本各1份，若未能取得正式成績單，得以國外學校出具之修課證明影本、在學證明影本，或其他足以佐證其出席與學習情形之資料替代；並授權本署無償使用於業務推動及網站分享。
3. 弱勢學生補助協助：
(1) 對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之學生，若因出國修課達183日以上而不符社會救助法第4條第6項規定致補助資格遭註銷，學校應主動提醒學生可依「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選（薦）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返國後專案性補助計畫」辦理相關補助。
(2) 學生返國後，學校請主動函請學生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社政單位依前開計畫辦理，並副知本署，以維護學生補助權益。
2、 選送生及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注意事項：
(1) 出國前階段：
1. 不得重複領取補助：為確保政府資源之合理運用，選送生如已接受教育部、其他中央部會、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之同性質赴國外修習課程補助或獎助（含全額或部分補助、獎助），不得再申請本計畫補助。
2. 簽署行政契約書：選送生及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於選送生出國前與學校簽訂行政契約書，並由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擔任保證人負連帶保證責任；未依規定完成簽署者，不得領取補助款。
3. 選送生應於出國前持簽證費、學費及機票款等相關原始憑證、國外生活費領據及上開行政契約書向學校請款。
4. 文件真實性義務：選送生及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確保所繳交之申請文件與資料內容真實，如經查證虛偽不實，應全額繳回補助款。
5. 權益與責任說明：學生及家長應詳閱「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赴國外學校學習前』及『返國後列抵學分』之權益說明」（如附件7-4），充分了解修課規定及學分列抵程序。摘要如下：
(1) 學籍管理：學生得向學校提出以「休學」或「無須辦理休學之國外（異地）學校學習」等方式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說明如下：
A. 休學：應以學年為單位，自行向學校提出「休學」。
B. 無須辦理休學之國外（異地）學校學習：應以「書面」向學校提出申請，並經學校審查後，始得為之。
(2) 學生申請列抵學分時，應檢附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歷年成績證明影本（含中文譯本）、國外學歷修業起訖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以及其他與列抵學分及成績登錄相關的佐證資料（如課堂筆記、網路選修紀錄等）。請學生出國前，事先確認學分列抵所需文件、驗證流程與相關駐外館處規定。
(3) 有關列抵學分、成績登錄，應依照學校規定，並經學校審查符合採認時課程綱要之規定，酌予列抵或調整；必要時，學校得依學生學習內容、時數、評量方式及表現成就等，視需要另行辦理測驗。
(4) 學生以「無須辦理休學之國外（異地）學校學習」方式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若經列抵學分後，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年總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依規定申請重讀。
(5) 學生申請列抵學分之科目，如屬已結算學期成績者，其計算所得之科目學期學業成績、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學業成績總平均，均不列入班級或年級之排序。
(6) 於國外學習期間之成績是否列入在校成績評比，例如大學繁星計畫、畢業生市長獎及獎學金申請等，學生應主動向學校確認，並納入是否赴國外學校學習之評估考量。
6. 外交部出國登錄：學生應自行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https://www.boca.gov.tw）完成出國登錄，以利駐外單位於必要時提供協助。
(2) 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以下簡稱修課）期間：
1. 定期回報：學生須配合學校規劃，每月至少1次以通訊軟體、電子郵件或視訊方式回報學習與生活情況。
2. 請假與返國規定：每學年請假返國總日數不得超過20日，每學期不得超過10日，返國期間不得支領補助。因不可抗力須延長請假返國總日數者，應報經學校核准，未經同意者應返還全額補助款。
3. 提前結束修課規定：
(1) 修課日數應不少於國外學校應修課日數之90%（以日曆天計算）。
(2) 因不可抗力未達國外學校應修課日數之90%者，應事先報經學校同意，並按日數比例返還補助經費。
(3) 未經同意提前結束修課者，應返還所領全額補助款。
(4) 已達國外學校應修課日數之90%，但未滿約定期間者，應按日數比例返還溢領之補助經費。
4. 不可抗力因素應變處理：選送生如遇天災、戰亂、罷工、疫情、交通阻絕、政府命令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足以危及其生命、健康或財產安全，學生應請學校檢具佐證資料報請本署核准後，提前終止、延後或取消計畫。
(3) 返國後階段：
1. 繳交心得報告及就讀國外學校期間成績單影本各1份；若未能取得正式成績單，得以國外學校出具之修課證明影本、在學證明影本，或其他足以佐證其出席與學習情形之資料替代。
2. 經驗分享：學生請配合參與學校及本署辦理之經驗分享會，進行修課經驗與學習成果交流。
3. [bookmark: _Hlk216864613][bookmark: _Hlk216864506][bookmark: _Hlk216864747][bookmark: _Hlk216864772]授權與資料運用：學生繳交之學習成果、心得、照片或影片，採用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3.0版臺灣授權條款，以非專屬、無償授權本署使用於業務推動、宣導或網站公開展示。
4. 弱勢補助續辦：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學生返國後，請配合學校辦理社政補助續銜事宜，並提供必要文件，以維護相關補助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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